
 

教育部令 
中華民國101年11月19日
臺軍（二）字第1010207358C號 

修正「教育部補助辦理校園安全及防災教育宣導活動實施要點」第二點、第四點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教育部補助辦理校園安全及防災教育宣導活動實施要點」第二點、第四點

部  長 蔣偉寧

 

教育部補助辦理校園安全及防災教育宣導活動實施要點第二點、第四點修正規定

二、 目的：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本部縣（市）聯絡處、各級學校、民間團體及本部補助設立之「校
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」學校，依權責實施校內、外各項校園安全防處措施、災害防救教育、訓練及宣導
宣製作及相關績優表揚等，預防校園安全事件、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。

四、 補助原則：

(一) 本部縣（市）聯絡處申請補助以實施校外聯巡、校園治安問卷調查、辦理有關校園安全各類研習、活動
宣製作及績優表揚等為主，經審核同意得全額補助。

(二) 各級學校申請補助以災害防救教育、訓練、宣導、活動、教材研發及文宣製作等為主，以部分或酌予補
金額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上限，並不超過核定計畫金額百分之九十。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屬學校
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辦理）

(三) 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，以辦理校園巡迴宣教及推廣地區活動為主，補助金額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上限，並
金額百分之五十。

(四) 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學校申請補助，以辦理有關校園安全各類研習、活動、教材研發
優表揚等為主，經本部審核同意者，得全額補助。

(五)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補助，以辦理有關校園安全各類研習及活動為主，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
法規定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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